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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内蒙古研究

院、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六盘水师范学院、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

院。

本文件起草人：范立民、武强、郭建英、罗文、李涛、孙魁、苗霖田、廖梓龙、李剑锋、马立强、

邓腾林、姬永涛、薛海军、杨振奇、吴永辉、徐智敏、刘永峰、吴江、秦天天、齐超、李锐、张帅杰、

郭嘉豪。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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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区地下水水位管控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区地下水水位管控的总体要求、地下水水位管控背景值和地下水水位管控标准等

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井工开采的煤矿区地下水水位管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1040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DZ/T 0271 区域地下水位监测网设计规范

DZ∕T 0388 矿区地下水监测规范

T/GRM 078 保水采煤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T/GRM 07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下水水位 groundwater level

地下水面相对于基准面的高程。通常以绝对标高计算。潜水面的高程称“潜水位”；承压水面的高程

称“承压水位”。

3.2

地下水水位埋深 burial depth of groundwater level

地下水水面距离地表的垂直距离。

3.3

地下水水位管控 groundwater level control

控制地下水水位埋深的工程和管理措施。

4 总体要求

4.1 地下水水位管控以保障煤矿安全、维系和改善矿区生态环境为核心，在满足工农业生产条件下，

采用科学合理的工程、管理措施，实现地下水水位的管控。

4.2 煤炭开发全生命周期均要管控地下水水位的合理埋深。

4.3 地下水水位管控以煤炭开发前的水位埋深为背景值，水位变化幅度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5 地下水水位管控背景值

5.1 煤炭勘查阶段应查明潜水水位埋深、承压水水头标高值，作为地下水水位管控的背景值。

5.2 新建矿区，开发前应建立地下水水位监测网，以一个水文年以上的平均水位埋深，为矿区的地下

水水位埋深背景值。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266B7BB19E05397BE0A0AB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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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具有多个含水层的矿区，应分别监测各含水层的水位，获取各含水层水位埋深背景值。

5.4 地下水水位监测执行 GB/T 51040、DZ/T 0271、DZ∕T 0388 的有关规定。

6 地下水水位管控标准

6.1 地下水水位变化幅度管控范围

煤矿设计、开采过程中，应按照如下标准控制地下水水位：

a) 采煤过程中，潜水水位变化幅度原则上不超过潜水含水层厚度的 50%，承压水水头高度下降幅

度不超过水头高度的 50%；

b) 沙漠化区地下水水位管控标准可参考附录 A；

c) 其他区域，根据地下水开采强度、采煤扰动强度和地貌类型确定，可参考附录 B。

6.2 地下水水位管控标准

6.2.1 煤炭开发过程中，地下水水位管控深度应根据地下水开采强度和地貌类型确定。

6.2.2 弱地下水开采强度区地下水水位管控标准：

a) 湿地或沼泽化区，地下水位埋深小于 1 m，或有季节性积水；

b) 盐渍化区，地下水位埋深大于盐渍化的临界深度；

c) 沙漠化区，地下水位埋深小于植被根系+毛细管上升的高度，可参照附录 A；

d) 适宜生态区，潜水埋深大于盐渍化临界深度，又小于地表植被根系+毛细管上升的高度。

6.2.3 中等地下水开发强度区地下水水位管控标准：

a) 沙漠化区，保持地下水位埋深大于土壤盐渍化的临界深度，小于地下水临界补给强度埋深；

b) 山前冲积扇和平原区，维持多年平均埋深，且不造成持续性水位下降；

c) 海水入侵区，根据不同模式不至于造成海水入侵的水位。

6.2.4 强地下水开发强度区地下水水位管控标准：

a) 平原区，发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前的多年平均埋深；

b) 城市区，诱发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环境地质问题的多年平均埋深，但对于浅层地下水应该确定

安全的上限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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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资料性）

毛乌素沙地煤矿区地下水水位合理埋深

表 1 四种典型植物的长势与地下水位埋深的关系

植物

种属
地下水埋深与长势

沙柳
<1.5 m，

生长旺盛

1.5~3 m，

生长良好

3~5 m，

生长正常

5~8 m，

生长较差
>8m，生长差

沙蒿
<1.5 m，

生长旺盛

1.5~3 m，

生长良好

3~9 m，

生长正常

9~15 m，

生长较差
>15m，生长差

小叶杨
<1.5 m，

生长旺盛

1.5~3 m，

生长良好

3~5 m，

生长正常，无枯

梢现象

5~8 m，生长较差，部

分枯梢、秃头，或形成

小老头树

>8 m，生长差，易形成独树，

绝大部分枯死，郁闭度低

旱柳
<3 m，

生长旺盛

3~7 m，

生长良好

7~12 m，

生长正常，无枯

梢现象

12~19 m，生长较差，

部分枯梢、秃头，或形

成小老头树

>19 m，生长差，易形成独树，

绝大部分枯死，郁闭度低

表 2 地下水埋深及其植物长势主要特征

地下水位名称
地下水

埋深
主要特征

盐渍化地下水位

埋深
0~1 m

植物生长旺盛。主要以沙柳灌丛为主，草本植物较为发育。地下水通过毛管作用

到达地表，土壤上层含水率相对较小，越往深部含水率越大。强烈蒸发导致地下

水中的盐分在包气带上部积累，使土壤发生盐渍化。同时，潜水蒸发损失大，造

成一定数量水资源的浪费。

最佳地下水位埋

深
≥1~3 m

植物生长良好。毛管上升水流到达植物根系层供植物吸收利用，土壤水分完全满

足乔、灌、草各类植物需要，不会产生盐渍化，也不会导致植物枯萎。

乔灌木承受

地下水位

埋深

≥3~5 m

植物生长正常。草本植物很少出现，乔木无枯梢或秃头现象。灌木主要吸收包气

带浅部含水率相对较高的地段的土壤水，乔木根系主根向下延伸吸收利用地下

水。潜水的无效蒸发很小，几乎全部被植物吸收利用。

警戒

地下水位

埋深

≥5~8 m

植物生长较差。潜水停止蒸发，乔木根系较深，主根向下延伸吸收地下水；土壤

上层干燥，灌木主要吸收包气带剖面较深部含水率较高的地段的土壤水。乔灌木

虽可忍耐干旱，但长势不良，乔木出现枯枝枯梢现象。

乔木衰败

地下水位

埋深

≥8~15 m

植物生长差。乔木树高变小或矮灌化。土壤剖面干燥，灌木吸收利用土壤深部的

土壤水，但由于含水率较低，因而灌木生长较差；乔木等吸收地下水较困难，出

现衰败，形成秃头或小老头树；大部分枯枝枯梢。

乔木枯梢

地下水位

埋深

≥15 m

植物生长差，以沙蒿灌丛为主，冠高或树高变小。剖面干旱，潜水位以上的包气

带很大部份为薄膜水，很难为灌木所利用，出现衰败现象；乔木吸收地下水很困

难，主要靠较浅部水平根系吸收包气带水维持生存，生长明显不良，绝大部分枯

梢死亡。地面覆盖度随着埋深加大逐渐降低，促进风蚀沙化，易导致固定、半固

定沙丘活化。



T/GRM 168—2026

4

附 录 B

（资料性）

煤矿区地貌类型与地下水位合理埋深

地下水开发强度 地貌类型 合理水位埋深

弱开采强度区

湿地及沼泽化区 地下水位埋深小于 1 m，或有季节性积水

盐渍化区 地下水位埋深大于盐渍化的临界深度

沙漠化区 地下水位埋深小于植被根系+毛细管上升的高度

适宜生态区
潜水埋深大于盐渍化临界深度，又小于地表植被根系+毛细管上升的高

度

中等开采强度区

沙漠化区
地下水位埋深大于土壤盐渍化的临界深度，小于地下水临界补给强度

埋深

山前洪积扇

多年平均埋深，且不造成持续性下降

平原

海水入侵 根据不同模式不至于造成海水入侵的水位

强开采强度区

平原 发生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前的多年平均埋深

城市
诱发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环境地质问题的多年平均埋深；但对于浅层

地下水应该确定安全的上限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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